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梁洁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45号

梁洁，女，1983年10月生，广陵区大润发超市（奥邦广场店）销售员。

2025年11月4日11时许，一女子来到大润发超市（奥邦广场店）要求购买10万元的购物卡，由于购买额度较大，梁洁主动询问其购卡用途，该女子一会说单位使用，可无法提供相关资料；一会说个人使用，又无法提供个人身份证明，对办卡用途支支吾吾，闪烁其词。梁洁凭经验判断该女子可能遭遇电信网络诈骗，遂立即向超市值班经理汇报，值班经理随即报警。民警在超市附近成功将该女子拦下。经民警核实，该女子确遭“刷单返利”诈骗，正按照骗子要求购买10万元购物卡，并准备将卡密拍照上传。

梁洁同志以高度的敏感性和责任感，履职尽责、主动作为，凭借较高反诈意识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量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，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确认了梁洁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梁洁同志颁发奖金2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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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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